4.2.5 采取人车分流措施，且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有充足照明。（8分）
1 得分自评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分值
	自评得分

	1
	采取人车分流措施，且步行和自交通系统有充足照明
	8
	  6

2 评价要点
	类型
	项目情况

	是否人车分流
	达标

	步行道路是否有照明
	达标

	自行车道路是否有照明
	达标



请对人车分流措施、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进行简要说明。
	人车分流措施是指在市区或城市的交通节点、商圈、公共广场等地点，通过规划道路、设置路障、引导交通、分流人流和车流等手段，将车辆和行人分开，降低交通拥堵和安全风险，增加交通和行人的效率和便利性。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是指为行人和自行车提供独立的通道和道路设施，来提高可达性和通行效率，降低交通拥堵和污染风险，提高城市的可持续性和宜居性。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的主要设施包括：步行道、自行车道、人行天桥或地下通道、自行车公共停车点、停车架、自行车租赁服务等。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人车分流专项设计竣工文件、道路照明设计竣工文件； 
2）相关区域的照度计算书、检测报告。

实际提交材料：
	环境设计说明



